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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疾分类需提示，诊疗技术改新规-张某诉天天人寿保

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

武汉办公室

主办律师：杨超律师

基本案情：

张某于2020年3月1日在天天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《天天恒久健康

2021版重大疾病保险》，保额200000元，交费期间20年；2023年4月

5日又购买《天天恒久长青2021版重大疾病保险》，保额200000元，

交费期间20年。2025年1月，张某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，后被确

诊患有甲状腺肿瘤、乳头状癌。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40万元、豁

免两份合同剩余各期保费而遭拒。

案例分析：

首先，张某选择穿刺取样检测的方式，导致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条

件并未成就。2020年11月,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共同对2

007年制定的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》(以下简称“新规范”)

进行了修订。新的规范明确甲状腺癌属于轻度恶性肿瘤。规范规定了病

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(涵盖骨髓病理学检查)结果作为重大疾病恶性肿瘤

诊断依据，还规定了“通过采集病变部位脱落细胞、细针吸取病变部位

细胞、体腔积液分离病变细胞等方式获取病变细胞，制作涂片，进行病

理检查的方法，属于细胞病理学检查，不属于组织病理学检查”。因此，

张某所患疾病只是进行了穿刺取样细胞检测，无切片病理检测，不属于

组织病理学检查。

其次，张某是在重疾新规（2020年）之后投保（2021年），所患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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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属于“轻症”还是“重症”？按照合同约定，轻症赔付200000*30%+2

00000*20%=100000元，而重症赔付40万元且豁免后期所有保费共计12

万余元。根据2020发布的新规范，保险公司认为，按照案涉保险条款关

于恶性肿瘤的定义来看，其判断标准是“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，

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》(I

CD-10)的恶性肿瘤范畴”，该条款明确了恶性肿瘤确诊的依据为病理学

检查结果，以及临床诊断应属于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》

(ICD-10)的恶性肿瘤范畴。而根据张某的“细胞学诊断报告单”提示:

“倾向于肿瘤性病变，乳头状癌尚不能排除，建议完整切除进一步明确

诊断”，不能明确肿瘤性质及是否为甲状腺乳头状癌。即使根据张某出

院诊断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，张某采取微波消融术(一般适用于良性肿

瘤及微小癌治疗手段)，不存在淋巴转移等严重情况，不符合重大疾病中

恶性肿瘤的定义。从张某的住院病历记载该疾病编码为D44.001M80500/

3，不在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》(ICD-10)载明的恶性肿

瘤(疾病编码C00-C97)类别范畴，而是属于“特性未定或未知肿瘤”(疾

病编码D37-D48)类别范畴。因此，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约定，动态未定性

肿瘤不属于恶性肿瘤，不在保障范围内。

最后，说明提示义务的举证责任。保险公司是否就案涉保险条款、

保险责任、免责条款等概念、内容及法律后果向被张某进行解释说明。

裁判结果：

法院判令天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向张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40万

元，且豁免自 2025年1 月确诊之日起两份保险合同后续的各期保费。

裁判要旨：

首先，张某住院过程中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结节超声造影、微波消

融及穿刺活检术穿刺涂片，在出院诊断中明确记载为甲状腺肿瘤乳头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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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，在医院出具的病案中对于张某的入院情况、手术经过、出院诊断等

事项进行了完整记录。在该份记录中“出院诊断”明确的甲状腺肿瘤乳

头状癌应来自于术中肿物穿刺取样及穿刺涂片病理诊断，应可以确认张

某所患疾病为甲状腺肿瘤乳头状癌。

其次、保险公司在张某申请理赔时，要求张某进一步提供切片病理

检测结果，张某作为普通患者，在就医过程中，主要听取医生建议，医

院、医生及患者面对疾病，首要考虑的因素为治疗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有效性及经济型，无论是医院还是患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并非满足保险合

同所要求的程序性规定，张某不会主动要求医院或医生进行切片病理检

测，因而在张某申请理赔时要求补交切片病理报告显然不合理。此外，

在住院过程中，医院已对张某所患肿块进行微波消融处理，客观上已无

法提取切片。

最后，关于张某所患甲状腺肿瘤乳头状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理赔范

围：一方面，保险合同中对重大疾病的规定既不符合一般人对该类重大

疾病的通常理解，也不符合具体治疗方式是由医生根据实际病情和医疗

手段的发展决定的实际情况，保险公司不得以诊疗过程中确诊的标准与

合同约定不符合为由绝赔付保险金。另一方面，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

责任的条款，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

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，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

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；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，该条款不

产生效力。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对该定义作出明确说明义务。

典型意义：

本案属于重疾新规出来之后，且在投保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对

于轻症、重疾进行了明确区分和约定的情况下，法院仍然认可和认定张

某的情况按照重疾赔付的案例。之所以如此，一方面是由于保险公司对

于轻症、重疾的分类及告知义务未履行到位，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准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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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较为充分，而保险公司没有采取多道应对防线（理赔条件未成就-不属

于重症或并未确诊重症-至多认可属于轻症）。而法院最终经过审理，最

终完全采纳了承办律师的代理意见，即按照重疾满额赔付40万元，且豁

免后期所有保费12万余元。


